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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

條：

改變

性別

刻板

印象

與偏

見

性

別

刻

版

印

象

各機
關

志願服務係
指民眾出於
自由意志貢
獻知識、體
力、勞力、
經驗、技術
時間予社會
且不以獲取
報酬為目的
但從事志願
服務者，仍
以女性居多。

▓第 1條：「在本公約中，"對婦女的歧視"一詞指基於

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、排斥或限制，其影響或其目的均

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

認識、享有或行使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或

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。」

▓第 2條：「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，協

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，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。

為此目的，承擔：…（e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任何

個人、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。」

▓第 3條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，特別是在政治、

社會、經濟、文化領域，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包括制定

法律，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，以確保婦女在與

男子平等的基礎上，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。

▓第5條：「（a）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，以

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

的偏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；（b）保證家庭教育應包

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母的共

同責任，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。

▓一般性建議第 3號：「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自 1983

年來，審議了來自各締約國的 34 份報告，雖然各國家

發展程度不同，但由於社會文化因素而對婦女呈現不同

程度的刻板觀念，使得基於性別的歧視持續，阻礙第 5

條公約的執行。建議各締約國有效採用教育及大眾資訊

宣傳方案，藉以消除妨礙女性在社會上平等原則的偏見

與現行習俗。

▓一般性建議第 21號第 12段：「由於該類活動對社會

的存續而言極為寶貴，因而存在關於該活動的歧視性法

律或習俗便屬不合理。締約國報告表明，仍有國家未達

成法律上的平等。婦女沒有平等取得資源的機會，不能

享有家庭中和社會上的平等地位。即使在法律上已然平

等，所有的社會仍將被視為次等的工作任務指派給女性。

如此便違反特別是《公約》第 16 條以及第 2、5 和 24

條內所載述之公正平等的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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▓一般性建議第23號第8段：「人們在公私領域的活動

向來被認為有所不同，而得到其相應的管理。婦女一般

從事私人或家庭領域活動，負責生育和撫養子女，所有




